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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 

1.1 为配合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过渡性安置区建设、保证灾

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、指导灾区过渡性安置区生活污水污染防治，

特制定本指南，供灾区工作参考。 

1.2 本指南仅适用于汶川地震灾区地震后至灾后重建前过渡性

安置区生活污水污染治理，不适用于震后永久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

设，也不适用于汶川地震灾区过渡性安置区以外地区的例行环境保

护设施建设。 

1.3 本指南所指过渡性安置区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 2008 年 5 月 21 日颁布的《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建设技

术导则》(试行)建设安置房的地区。 

1.4 本指南规定了汶川地震灾区建设过渡安置房时，需要配套

建设的粪便和污水收集系统、污水处理装置、污水消毒装置等环境

保护设施的工艺技术、工程设计、设备选型、施工安装和运行管理

的技术要求。 

1.5 四川、甘肃、陕西等灾区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

结合地方实际、依据本指南提出更为严格和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要

求。 

1.6 对口援助灾区建设的省、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，可参照本指南指导援助灾区过渡性安置区建设。 

1.7 本指南为暂行，可根据需要进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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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编制依据 

为简化执行过程，指南内容仅仅引用了以下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与标准的条款，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

南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》 

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 18918-2002) 
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《地震灾区过渡性安置区环境保护

技术指南》（暂行）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建设

技术导则》（试行） 

3 基本要求 

3.1 根据地震灾区过渡性安置区实际情况和环境保护要求，对汶

川地震灾区过渡性安置区生活污水的排放，只考核 COD、BOD、SS 和

粪大肠杆菌 4 项指标。COD、BOD、SS 和粪大肠杆菌值应执行《城镇

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二级标准的相关标

准值要求；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地区或非重点流域，也可按省级环境

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执行。 

3.2 过渡性安置区建在已有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，要优先恢复已

有处理系统并达标运行，过渡性安置区污水应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系

统；过渡性安置区临近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，若条件适宜，应优先

考虑建设排水管网，将污水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；安置区没有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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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离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地区应建设本指南提出的污水处理设施。 

3.3 过渡性安置区生活污水的收集，尽量实行雨水、污水分流

式体制，仅收集处理生活污水，减少污水处理系统负荷；如采用雨

水、污水合流式体制，从化粪池（沼气净化池）至污水处理设施之

间应采用盖板方沟或管道输水。 

3.4 污水进入处理设施前需设置溢流井。污水处理设施和粪便处

理设施的建设，应结合当地过渡性安置区的实际，因地制宜地采取分

散式布局，尽量减少污水输送的距离。 

3.5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要考虑设施的临时性，在不影响安全

使用和处理效果的前提下，寿命可按 3-5 年考虑。 

3.6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同时要考虑灾区建设的紧迫性和实际

条件，污水处理设备建设要迅速，灾区重建完成后要便于拆除或再

利用。在处理达标的前提下，可采用拼装式污水处理设施、一体化

污水处理装置和简易的自然处理技术。设施也可采用砖混结构、敷

设土工布或进行有效防渗处理的土方池塘等。 

3.7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，遵循减量化

原则，减少用水量和污水处理负荷。 

3.8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灾区过渡性安置区污水

处理设施的监督管理，鼓励专业化、社会化运营。建设后企业应提

供人员培训、并保障设施正常运行。 

3.9 安置区污水处理设施出水的排放口，应远离当地饮用水水

源地保护区和饮用水取水口。排水去向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并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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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安置房建设规划。 

4 污水水量、排放水质及工艺选择 

4.1 污水水量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

建设技术导则》(试行)的相关规定，生活污水来源主要为粪便冲洗

水(黑水)和其他生活杂用水(灰水，包括洗浴、厨房、盥洗污水)，

日用水量 70-120L/人.d。黑水量按 20-30 L/人.d，灰水量按 50-90 

L/人.d。污水产生量按日用水量的 80％考虑，污水排放量约为 60-100 

L/人.d。 

4.2 排放水质 

排放水质中 COD、BOD、SS 和粪大肠杆菌值应执行《城镇污水处

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二级标准的相关标准值要

求；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地区或非重点流域，也可按省级环境行政主

管部门要求执行。 

4.3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选择 

4.3.1 水冲厕所应采取预处理措施，预处理技术以化粪池和沼

气净化池为主，也可考虑采用免水冲生态厕所，以降低污水处理负

荷。 

4.3.2 生活污水合流进入处理设施前，应先采用格网或人工格

栅去除杂物。 

4.3.3 带有化粪池的污水处理工艺可选择一体化污水处理装

置、拼装式污水处理设施和自然处理技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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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.4 采用无水生态厕所或采用沼气净化池粪便预处理工艺的，

灰水和沼气净化池出水可选择自然处理技术或简易处理工艺。 

4.4 选址 

污水处理设施的选址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4.4.1 选址应考虑周围环境条件和常年主导风向等因素；选择

在不受洪水或内涝威胁的地段；便于电力及生产用水供给。 

4.4.2 污水应尽可能依靠重力流入处理设施，处理设施与给水

设施水平距离不得小于 10m。 

4.4.3 应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。埋地式可设置在绿地或停车

场地下，不宜设在主道路或重载地坪下。 

5 生活污水预处理技术 

5.1 化粪池 

5.1.1 一般要求 

化粪池外壁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 5m，并不得影响建筑物基础， 

5.1.2 工艺设计参数 

1、化粪池有效容积应为污水部分和污泥部分容积之和。其计算参

数应符合下列规定：人均日污水量参考4.2条，污泥量按人均0.4L/人.d。 

2、污水停留时间宜采用 12-24h；污泥清掏周期应大于 12 个月。

采用三格化粪池第一格容量宜为总容量的 60％，第二格和第三格各

宜为总容量的 20％。 

3、化粪池格与格、池与连接井之间应设通气孔洞。化粪池顶板

应设有盖板，并设有通风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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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建筑设计可参考标准图集《砖砌化粪池》(03S701)、《钢筋

混凝土化粪池》(03S701)。 

5.2.3 运行管理 

化粪池清淘作业时不得在池边点灯、吸烟等，以防粪便发酵产

生的沼气遇火爆炸。 

5.2 沼气净化池 

5.2.1 工艺设计参数 

1、沼气净化池功能区应包括预处理区、前处理区和后处理区。 

2、污水停留时间按 2-3 天，污泥 1-2 年需清掏一次。 

3、前处理区为厌氧池，有效池容应占总有效池容的50-70%。 

4、后处理区应放置软性或半软性填料，填料的容积应占总池容

积的15-25%。后处理区应用上流式过滤器，各池与大气相通，各段

间安放聚胺酯泡沫板作为过滤层。 

5.2.2 运行管理 

沼气净化池产生沼气须有效利用或安全排放。 

施工安装可参考《城镇生活污水沼气净化池施工规范》、《城镇

生活污水沼气净化池安装规范》。运行管理应参照《城镇生活污水沼

气净化池管理规范》执行。 

5.3 免冲水生态厕所 

5.3.1 一般要求 

1、为减少后续污水处理负荷，可考虑采用免冲水发泡厕所。 

2、有条件进行统一收集、集中处置粪便的地区，可采用粪尿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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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生态厕所。粪便处理可考虑厌氧消化、堆肥或其他无害化处理方

式统一处理。 

5.3.2 工艺设计参数 

1、免冲水发泡厕所 

i 利用极少量水和发泡液生成泡沫封堵便器口，能封堵臭气，

免水冲。 

ii 储粪池容积应满足 1-2 年储存时间。 

2、粪尿分离生态厕所 

i 厕所覆盖物建议使用草木灰、锯末、碎干树叶等，用量为粪

便量的 2-3 倍(成人粪便量按 0.1-2L/d.人次，尿液按 1-1.5 L /d.

人次)。 

ii 储粪池/箱静置时间不得低于 1 年，采用移动式储粪箱，数

量不少于两个，粪便需进行二次堆肥。尿液储存容积应满足 1 个月

的储存时间。 

iii 粪便与尿液最终处理鼓励与农业无害化利用相结合。 

5.3.3 运行管理 

免冲水发泡厕所应实现自动控制。粪尿分离生态厕所应设兼职

运行管理人员一名，定期清洗、加料及更换储粪箱等。 

6 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

6.1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

6.1.1 一般要求 

1、100-500户或污水量介于20-100m
3
/d的过渡性安置区宜采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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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化污水处理装置。500-1000户或污水量介于100-350m
3
/d的过渡性

安置区也可采用。 

2、生活污水直接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，调节槽的容积应适

当加大，以起到部分预处理作用。 

3、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适合采用玻璃钢、碳钢等防腐材质。玻

璃钢材质设备重量轻(仅为钢设备的 1/4)、耐腐蚀、拆装方便、可拆

卸搬运至异地重复使用。 

4、填料及设备使用寿命应大于 3-5 年。 

6.1.2 工艺设计参数 

1、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主要由格栅、调节槽(前端可设沉泥槽)、

生化槽、沉淀槽、消毒槽等组成，调节槽可单独修建。 

2、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设备主要有格栅、提升泵、鼓风机、控

制柜等。建议采用节能型的水泵和鼓风机，无动力电供应地区，应

选择 220V 额定电压的鼓风曝气机和水泵，控制系统采用 PLC 自动控

制。 

3、调节槽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6h。 

4、好氧生物处理部分建议选用接触氧化、SBR 等工艺。如采用

接触氧化工艺，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5 小时，曝气设备建议选择内置

式如射流曝气器。曝气的气水比不宜小于 1：10。 

5、沉淀池表面负荷不宜大于 1.0m
3
/m

2
.h。 

6、消毒池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0.5h，消毒剂建议采用固体氯片。 

6.1.3 安装与运行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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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装置建议采用地上安装。安装时一般需准备一块与设备外形

相同的混凝土地坪作为基础。基础承压标准需满足设备要求，同时

要求水平、平整。 

2、设备安装完毕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生物培养、驯化及整套设

施的联体启动运行，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。 

3、设专门人员定期巡检，频率为 1-2 周 1 次。巡检主要内容为：

清除格栅污物，查看曝气情况，发现故障及时排除、投加消毒片等。 

4、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少量污泥可定期(每年 1-2 次)由环卫部

门的吸粪车抽吸外运。 

6.2 拼装式污水处理设施 

6.2.1 一般要求 

1、拼装式污水处理设施适用于1000户以上或污水量大于350m
3
/d

的过渡性安置区。500-1000户或污水量介于100-350m
3
/d的过渡性安

置区也可采用。 

2、污水应经化粪池后，再进入拼装式污水处理设施。 

3、拼装式污水处理设施主要设施为全地上、临时性、可拆卸设

施。 

4、处理地区应有稳定动力电供应，无动力电供应地区，应选择

220V额定电压的鼓风曝气机和水泵。 

6.2.2 工艺流程 

污水经化粪池后进入格栅去除粗大杂物，经过初步分离后污水

进入集水井，经泵提升后进入调节池，调节池内设搅拌器，调节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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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水经泵提升后进入SBR池，污水经SBR池好氧处理达标后通过紫外

消毒，达标排放。 

污水

格
栅
集

水
井

调
节
池

生
化
处
理
池

消毒
达标排放

砂、渣外运

剩
余
污
泥

化

粪

池

 
6.2.3 工艺设计参数 

1、调节池的调节容积可按日处理水量的35-50%计算，调节

池内应设置潜水搅拌器。 

2、好氧生物处理部分建议选用SBR、接触氧化等工艺。SBR

工艺宜采用单池设计，与调节池配合使用；SBR池水力停留时间

为 12h ； 污 泥 负 荷 取 0.2-0.4kgBOD/kgMLSS.d ； 需 氧 量 取

0.7-1.1kgO2/kgBOD5。 

3、SBR池应采用水下曝气机或表曝机供氧，出水应采用滗水

器。 

4、污泥可排入化粪池。 

6.2.4 拼装式反应器 

1、拼装式反应器为圆形或方型结构，池壁采用固定规格的

钢板相互搭接并用密封材料镶嵌在两板重叠之间，然后用螺栓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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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成圆筒状池壁，池底为混凝土结构。 

2、基础处理 

池底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，在基础上设预埋件，用螺栓将罐

体和预埋件固定，然后用高强防水密封剂密封，最后覆细石混凝

土保护层。 

3、板材选择 

池壁板材可采用普通钢板、镀锌钢板、不锈钢、搪瓷钢板等。

普通钢板必须作防腐处理。钢板规格宜采用2.4m×1.2m，厚度

2.0-4.0mm。 

4、装配 

拼装设备的安装顺序为自上而下，即先装配罐体的最上一

层，然后依次向下。拼装板之间采用螺栓连接，需在钢板模块上

加工成若干孔，再到施工现场采用螺栓进行装配连接，然后采用

高强防水密封剂密封。 

5、检验 

设备安装完毕及密封后，需进行清水试漏以检验罐体各个部

位的质量，保证无渗漏变形后方可使用。 

6.2.5 运行调试 

1、集水井及调节池 

合理调节水泵运行台数，保证来水量与抽升量基本持平，并



 

 —  12  — 

尽可能保证后续工艺处理水量均匀；对泵前集水池每年要进行清

砂，清砂时要防止毒气中毒。 

2、SBR 工艺运行管理 

单池SBR运行周期一般为8小时，进水曝气6小时，静沉1小时，

滗水1小时。 

3、SBR池启动时应快速接种配菌启动。应经常检查滗水器收

水装置、旋转接头、伸缩套筒的运行状况，发现变形、卡阻现象

要及时维修更换。对于长期不用的滗水器导杆要防止锈蚀卡死。 

6.3 自然处理技术 

6.3.1 一般要求 

1、自然处理技术适用于住户 100 户以下或非重点流域的建

制镇内的污水处理，水量在 20m
3
/d 以内的污水处理。生活污水

自然处理技术包括人工湿地、土地处理、稳定塘等处理技术。 

2、人工湿地应远离水源保护区，一般要求土壤质地为粘土-

壤土，如不能满足条件须有防渗措施。 

3、在集中供水水源防护带、含水层露头地区、裂隙性岩层

和溶岩地区，不得使用土地处理系统。 

4、土地处理技术应根据系统目标和需求选择适宜的预处理

技术。 

5、稳定塘适用于有土地和水面可供利用的地区。选择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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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好氧塘、兼性塘等和曝气塘。 

6.3.2 工艺选择 

1、人工湿地适用于有废弃洼地、低坑及河道等自然条件的

地区。建议人工湿地选择潜流人工湿地和垂直流人工湿地。 

2、土地处理系统适用于有可供利用的渗透性能良好的沙质

土壤和河滩等场地条件的地区，其土地渗透性好，地下水位深

(>1.5m)。土地处理技术建议采用快速渗滤处理技术。 

6.3.3 工艺设计参数 

1、人工湿地 

湿地植物应选择本地生、耐污能力强、具有经济价值的水生

植物。湿地植物应当定期打捞和收割，不得随意丢弃掩埋，以免

形成二次污染。 

2、土地处理 

快速渗滤系统年水力负荷 5-120m/年，淹水期与干化期比值

应小于 1； 

土地处理设计时，应根据应用场地的土质条件进行土壤颗粒

组成、土壤有机质含量调整等。 

3、稳定塘应采取必要的防渗处理，且与居民区之间设置卫

生防护带。 

不同种类稳定塘的主要设计参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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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兼性塘表面负荷 10 g BOD5/m
2
·d； 

　 好氧塘表面负荷 15g BOD5/m
2
·d； 

　 曝气塘表面负荷 30g BOD5/m
2
·d。 

7 消毒技术及设备 

过渡性安置区污水经二级处理后排放应进行消毒处理，消毒

技术选择含氯消毒剂、二氧化氯和紫外消毒技术。 

7.1 含氯消毒剂 

7.1.1 一般要求 

1、氯片是片状固体消毒剂，在水中溶解后产生有效氯杀灭

细菌。常见的产品有氯片和污水消毒片等。对于小型生活污水处

理设施的处理出水建议采用含氯消毒。 

2、一般投加氯片的位置在处理设备的出水口内氯片消毒浮

盅或将装有氯片消毒剂的药罐悬挂在出水口内，浸没深度为药罐

高的 1/2。 

3、加氯后的水需要有不少于 30 分钟的接触消毒时间，因此

在处理设备后应建消毒接触池。接触池的总有效容积应根据工作

班次、消毒周期确定，一般宜为调节池容积的 1/2。 

7.1.2 投加量 

1、氯片、消毒片的投加量以有效氯计算，污水经生化处理

后的出水中按 3-10mg/L 的有效氯浓度投加，直接排入水体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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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余氯应小于 0.5mg/L。 

2、每 1g 二氯片溶于 1 升水中可产生 250mg 的有效氯，消

毒 1 m
3
出水需加 15 克/片的二氯片 3 片；每 1g 消毒片溶于 1 升

水中可产生 700mg 的有效氯，消毒 1 m
3
出水需加 5 克/片的污水

消毒片 3片。 

7.1.3 注意事项 

1、氯消毒由于余氯过高会造成地表水体内水生生物的死亡，

因此当污水排至地表水体时应慎用氯消毒。 

2、氯片需避光、密封、阴凉处保存。 

3、氯片对皮肤和金属有腐蚀性，对衣物有漂白和腐蚀作用。 

4、氯片为外用消毒剂，不能口服。必须放在儿童不易触及

处。 

5、药剂有效期一般为 2年。 

7.2 二氧化氯消毒 

7.2.1 一般要求 

1、氧化氯具有高效氧化剂、消毒剂以及漂白剂的功能。作

为强化氧化剂，它所氧化的产物中无有机氯化物；作为消毒剂，

它具有广谱性消毒效果。 

2、现场电解法制备二氧化氯消毒工艺是以饱和食盐水为原

料通过电解产生二氧化氯、氯气、过氧化氢、臭氧的混合气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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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合气体的协同作用，具有广谱的杀菌能力，其消毒效果远强于

任何单一的消毒剂。 

3、由于二氧化氯在空气中和水中浓度达到一定程度会发生

爆炸，因此该法适用于管理水平较高地区。不宜用于人口稠密区

及大规模的污水消毒。可用于规模较小的污水处理系统。 

7.2.2 工艺设计参数 

(1) 电解法制备二氧化氯设备主要由电解槽、电源、水泵和

水射器组成。电解槽使用 6V 或 12V 两种直流电源。 

(2) 电解法制备二氧化氯设备的溶盐装置一般与发生器一

体化，但因二氧化氯为混合消毒气体，为了能定比投氯，必须设

置溶液箱。 

(3) 二氧化氯是由水射器带出并溶于水的，所以设备间必须

有足够的压力自来水，如水压不够 0.2MPa，需加设管道泵。 

(4) 应注意设备排氢管的设计，及时排出在设备运行过程中

产生的可爆炸气体。 

7.2.3 注意事项 

1、二氧化氯活化液不稳定，应现配现用。 

2、配制溶液时，忌与碱或有机物相混合。 

3、投加量按以有效氯计算 3-10mg/L，直接排入水体时，总

余氯应小于 0.5mg/L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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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二氧化氯消毒由于余氯过高会造成地表水体内水生生物

的死亡，因此当污水排至地表水体时应采取脱氯措施或慎用二氧

化氯消毒。 

7.3 紫外消毒技术 

7.3.1 一般要求 

经二级处理后，水量大于 200m
3
/d 的临时集聚点，紫外线透

射率不小于 60％，悬浮物浓度小于 20mg/L 的污水处理系统可采

用紫外消毒方式，紫外线消毒系统可采用明渠型或封闭型。 

7.3.2 消毒要求 

1、消毒后的水体应达到 GB18918-2002 中所要求的卫生学指

标的一级 A标准(粪大肠杆菌群数 1000 个/L)。 

2、紫外消毒设备在峰值流量和紫外灯运行寿命终点时，考

虑紫外灯老化系数影响后所能达到的紫外线生物验定有效剂量

不应低于 40mJ/cm
2
。 

7.3.3 工艺设计参数 

悬浮含量 SS：<30 mg/L 

流   量： 以峰值流量为设计标准 

杀菌指标：粪大肠杆菌数 1000 个/ L(30 天几何平均值) 

灯管功率：≥3W/m
3
·d 

紫外装置：封闭式/开放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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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.4 注意事项 

在日常操作维护保养过程中必须注意如下安全事项： 

1、严禁用肉眼直视裸露的紫外灯光线，以防眼睛受紫外光

伤害。所有操作维护都必须先戴上防紫外光眼镜才能进行。 

2、玻管洗涤液有腐蚀性，操作时应戴橡胶手套，不能溅到

皮肤与眼睛。 

3、设备灯源模块和控制柜必须严格接地，严防触电事故。

非授权电工不得擅自打开系统控制柜。 

4、通电前一定要通水，严禁带电打开系统。严禁未接灯管

通电，以免损坏电控系统。严禁改变设备灯管配置，以免影响消

毒效果。 

 
 


